
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函 

地址：73045 台南市新營區綠川北街 127 號 

電話：06-6325969  傳真：06-6357950 
電子信箱：tnc2.tnc2@msa.hinet.net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翁嘉慧 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工務局(建築管理科) 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8 日 
發文字號：103 南縣建師字第 42  號 
速別： 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103.6.11 南市工管二字第 1030508196 號函 

主 旨：建請  貴局商請環境保護局就申請 C 類建築物建築
執照配合環保法令之審查查詢項目，確認其內容及
查詢指導，俾以簡政便民並提升行政效率。 

說 明： 
  一、依據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3.6.11 南市工管二字第 

1030508196 號函辦理。 

  二、該函「臺南市行政區環評認定敏感區位彙整表」中，
其中水庫集水區、臺灣沿海地區自然保護區、山坡保
安林地等 3 項，惠請就下列事項再予以確認。 

（一）、經濟部函(100.1.27 經水事字第 10031000750 號
函：檢送全國已知水庫集水區位) 中未包括彙
整表中之「左鎮區(玉峰堰)」。 

（二）、行政院核定實施計畫(76.1.23 台 76 內字第 1616
號函：臺灣沿海地區自然保護計畫)中，未包含
彙整表中之「學甲區」。 

（三）、臺南市位屬公告山坡地範圍行政轄區明細
(101.9.25 府水保字第 1010782275 號函)中保安
林地查詢區位，與彙整表所列查詢區位不盡一
致。 

  三、該函審查資料表（七）：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區或園區，
其中第 10、11 項（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
業用地、園區兩項），其查詢受理機關、查詢區位或
查詢網址，敬請提供查詢指導。 

  四、另就工廠類申請基地如位於已辦理整體開發者(如科學

 檔  號： 
保存年限： 



園區、科技工業區、依獎投或促參規定開發工業區、…
等)，是否仍須再重覆辦理貴局函示環保法令之應審查
查詢項目？爰基於簡政便民原則，本會建議上揭已辦
理整體開發之工業區者，得免再重覆辦理查詢，於受
理環評認定審查時逕由環境保護局自行查詢。敬請參
採。 

 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工務局(建築管理科)、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(綜合規劃科)   

副本：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縣不
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本會全體會員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[函附件]












